
 
●為符合民法肖像權之相關規定，本團契使用學員活動照片/影
片須取得學員及家長之授權，故徵詢家長是否同意授權本團契

使用活動之照片/影片。 

□ 本人【同意】校園團契對於子女參加（活動名稱）之活動照
片/影片，得使用 在成果發表、日後活動推廣等非營利使用。 

□ 本人【不同意】授予子女之肖像權，請於錄影與拍攝時留意
迴避。 

 Email：b508099016@cef.tw 
06-6020855#6016 賴姐妹 

中 華 民 國

※家長或監護人簽名後可拍照寄至
若有問題歡迎寫信詢問，或來電

年 月 日 

茲同意本人子女______________參加民國 115 年 1月 27日至

115 年 1月 30日由嘉南/高屏校園福音團契舉辦之「勇氣麵包店

嘉南高屏中學冬令營」活動。並已詳閱活動報名表須知，願遵

守大會之規 定。 

特立此書為憑 

此致承辦單位：嘉南校園福音團契、高屏校園福音團契

收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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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同意書人(家長/監護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立同意書人緊急聯絡電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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